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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各族地震神話類型

莊美芳
莊美芳，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神話、民

間文學，著有博士論文《開天闢地神話研究－以中國各族為中心》。

一、前言

在
地震頻繁的臺灣地區，普遍的地震神話述說在地底下住著一頭巨大的地牛，

當牠翻身的時候，就會引起地面的震動。而在臺灣原住民地區流傳的地震神

話則有非常多樣的情節，最常見的是大地支撐者身體搖動或是累了換肩時會引發

地震，如地中有熊、鹿、鰻（蟹）、蛇、牛等動物，或是巨人、神，他們一動即地

震。此外，還有觸怒神靈時引發地震，搖動世界柱引發地震，地震時吶喊以喚起祖

靈的注意而停止地震等等的說法。

臺灣原住民地震神話，自日治時期即見蒐集，然而地震神話僅零星地散見於其

中，資料並不多，而且各族的地震神話類型，在現代已出現混融的現象。筆者近年

採訪部落時，發覺耆老們尚能敘述地震神話，如排灣族的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的說

法、解釋地震的起因以及相關的儀式等，但是地震神話似並未受到適度的關注，即

使在近今的採錄也不常被記錄。

二、前人對臺灣地區地震神話的研究

關於地震神話的研究，伊能嘉矩（1867-1925)把臺灣原住民的地震神話歸納為

「動物類」（鯉牛豚）及「神靈類」（土神或惡魔），地震是因他們身體晃動引起的。1

大林太良（1929-2001）〈地震神話與民間信仰〉一文歸納全世界類型及其分布情

況，允為研究地震神話類型的典型。歸類有五，分別是：

1、支撐大地的動物身體動就發生地震：
(1)世界牛： 牛與地震的神話流傳在伊斯蘭文化圈，在阿拉伯半島、中東、非洲

東部、北部、非洲的伊斯蘭文化地區，還有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

等都有這個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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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蛇：以印度為中心，流傳在東南亞。

(3)世界魚： 最早可能源自於印度，經由中國傳播出去，在東南亞、中國、日本

均有分布，西北亞也有這個類型。

2、 支撐大地的神或巨人身體動就發生地震：分布的地區有朝鮮半島南部、緬

甸、美國大陸、南美北部、哥倫比亞、斯里蘭卡、大洋洲。

3、 世界柱：有(1)柱子動產生地震、(2)繩子動產生地震兩項，流傳在東南亞、新幾

內亞、美國大陸西海岸、分布在環太平洋地區。

4、 男女神性交產生地震：分布在舊大陸的熱帶地方，新大陸的美國北西海岸，

文化上和東南亞比較類似的地方。

5、 地震後叫「我們還活著」喚起祖先神的注意而停止地震：分布在熱帶未開

化農耕民的地方。2

小島瓔禮（1935-）提出亞洲大陸東南部外側的海島上各民族均傳布著鰻魚與螃

蟹的地震神話母題，指出鰻魚和螃蟹都出現在大地變異的神話中，這種神話在某些

地區演變成地震神話，而在其他地區演變成了洪水神話，鰻魚洪水神話與螃蟹地震

神話肯定是同一系列的大地神話，鰻蟹的大地神話的基礎很可能本來是一致的。3

山田仁史（1972-）專就臺灣原住民地震神話進行分類研究，歸納出臺灣原住

民各族的地震原因有世界牛（賽夏、布農、阿美）、豬（阿美、賽夏）、世界魚（泰

雅）、扛著地球的巨人（排灣、魯凱、卑南）、大地的柱子（布農、阿美）等類型。4

陳忠信將原住民地震神話歸納為動物類、復仇類、巨人類、神靈惡魔類、其他

類等五項，並從神話與災難心理治療的關係探討臺灣原住民地震神話的治療意蘊，

認為神話以解釋、釋放及安頓秩序的作用扮演著古代災難心理治療的重要角色。5

其分類法依照伊能嘉矩的分類法並加入了復仇類，指出地震神話在初民受創心靈的

復健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確具創見。

三、臺灣原住民各族地震神話類型

筆者以大林太良的分類為基礎，並參考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日治時期與現

今採錄的神話情節及分布進行比較，將臺灣原住民地震神話確定為下列六個類型。

1、支撐大地的動物身體動就發生地震型
臺灣原住民各族神話中，各有不同的動物支撐大地，像是泰雅族認為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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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熊、魚晃動身體所以引發地震，以鹿、熊、魚做為支撐大地的動物，這些說法

並未見於臺灣原住民其他族群中，泰雅族的地震神話有著獨特的族別意義。而螃蟹

和鰻魚地震神話見於鄒族和布農族，神話講述螃蟹鉗斷鰻魚（蛇）以消退洪水，現

出土地或引發大海嘯、形成山谷，據小島瓔禮指出這類神話因遺失地震的敘述，常

常只剩洪水泛濫的說法。

地牛翻身的說法，在日治時期即見採錄，如阿美族南勢蕃說：「地中有水牛，

累了。動動身體，便引起地震。」6 鄒族阿里山蕃說：「莫托耶匹（地震）是在地中

的有如牛、名叫『哇茲姆』的獸，搖牠的身體時所發生的。」7 現代採錄的地震神話

資料裡見到地牛翻身的說法有各族流播的現象，如賽德克、卑南、布農均出現地牛

翻身的神話；布農族地牛翻身的說法，在臺東海端、延平，筆者也訪談得布農族的

青年敘述地震是地中的牛引起的說法。而在日治時期的阿美族與平埔族（巴喏茲黑

族）則有地震豬的說法。

2、支撐大地的神或巨人身體動就發生地震型
排灣族流傳著支撐大地的人身體動就發生地震的神話，其說法是因為扛著大地

的人換肩引發地震。太麻里蕃太麻里社說：「地震都發生在更改年度（過年）的時

候，那是扛著大地的人腳酸、換肩之時。」卑南蕃呂家社也說大地支撐是個腿受傷

的人：「有一個腿受傷者扛著大地。當他換肩，就發生地震。」Rukai蕃大南社說大

地支撐者是個瘸子：「rinu，地中有個瘸子，扛著大地。此人偶而換肩，就會發生地

震。」8

以人扛地的說法見於東部排灣群，可能是因為地緣相鄰的關係，如臺東大南村

的魯凱族現今另有一則相似的地震神話，是以瘸腿者扛地。為何以瘸腿者來扛地，

可能和世界上「片側人扛地」的母題相關，9 這個觀念是以不平衡來解釋發生地震

的原因，因瘸腿者一隻腳有病，不能久站，必會晃動，所以發生地震，地震來自於

不平衡。再者，瘸腿者具有不平凡的意義。排灣族說洪水後兄妹婚首先生下來即是

瘸腿者，排灣族大南社說，洪水後兄妹婚，生下三個孩子，其一是瘸腿，另一眼

瞎，老三是正常的，可惜夭折。

而瘸腿者與臺東有特殊的關聯，排灣族內文社說洪水後兄妹婚，首先生下來的

是瞎子或瘸子或患鼠瘡者等兒女。「傳說中說，（他們）於是把患有鼠瘡者遣到平地

去，把瘸子和瞎子遣到臺東去，把優秀的（留）做自己的兒女。」: 內文社這則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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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將瘸子送到臺東，臺東對於（屏東）內文社來說是異地是他界，所以他界之人是

與本社不同的瘸子、瞎子，是「遠國異人」。

3、觸怒神靈而引起地震型
排灣族流傳著若觸怒神即會引起地震的神話，如paliljau番sabdiq群社：「saljimlji

是居住在天上的暴神，一旦發怒，即會發生地震。」或認為是簡慢五年祭之儀式，

觸怒 saljimlji之靈所致，若發生地震則有供祭祖神禳災的儀式，Paliljau番 sabdiq群
社，牡丹路社老巫 tjuku•Tuivu云：「此為距今四、五十年前之事，是時突然發生

大地震，處處見山崩。是時渠感知此必為簡慢五年祭之儀式，觸怒 saljimlji之靈所

致。故本社立求白毛豬一頭，以 pula（管珠）、紅衣、鳥羽及紅毛髮為其裝飾，然

後投放溪流以供祖神謝罪，之後地震方逐漸停止。」vuculj番 tjukuvulj社說：「在本

社若遇暴風雨、地震及落雷，一般認為係由於播種粟時，有人種檳榔樹或甘蔗，

或者有人切斷粟穗，因而觸怒 tjagaraus。當發生這些災害時，頭目或有權勢者一面

呼喊：「是誰犯禁忌啊！」同時巡迴社內，若發現有檳榔樹或甘蔗，便將之拔除。

……於地震或落雷時，禱曰：「希望能如 cinalivud（細而易斷之葛藤）之弱，切勿如

pinu uwai（籐）之強。」; 神話述說簡慢五年祭，或是播種粟米時犯忌、採伐禁區內

的草木均會觸怒神引發地震，禳災多用豬祭祀。

另一方面，卑南族認為地震是神在懲罰做惡事的阿美人：「兩兄弟便思量如何

報復被阿美人捉捕之仇，他們便將天弄黑，製造大地震，使得阿美人死得所剩無

幾，所有的東西化為灰燼。」< 或說是由這兩兄弟昇天變成雷和地震，落雷打擊阿

美人。卑南族地震神話多出現在與阿美族戰爭的故事裡，相對的阿美族也有與卑南

族的戰爭神話，阿美人用颱風吹走了卑南人。故事的結構十分相似，均在解釋地震

的起因，也解釋社會現象，說明阿美族和卑南族的戰爭，並且涉及了咒術信仰。鄒

族說：「Akkei-mameroi-no, hhitsu，為掌管土地的祖靈，原來宇宙僅有蒼天，但由此

祖靈創造了土地，如果無此祖靈之冥護，則地上之土石均將崩壞，而人類無法生

存。並且相信地震乃因觸怒此神靈而起。」=

現今的採錄資料中，觸怒神靈引發地震的說法，分布的族群較日治時期有增多

的現象，在賽德克、布農族等均見記載，如賽德克族說：「地震的起因是有utux（神

靈）作祟所致。」> 布農族說地底人認為地上人不守信用，決定不再與地上人來往，

當用木臼把洞口堵起來時，地上的土地震動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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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搖動世界柱引發地震型
搖動世界柱引發地震的說法其下分有兩個情節：(1)柱子動產生地震；(2)繩子

動產生地震。主要見於阿美族、排灣族。阿美族海岸蕃說，地下的人因為地上人欺

騙他們而大怒，把手搭在支柱搖動，因此地上的家屋倒塌，使很多的人畜受到傷

害。

排灣族馬卡匝雅匝雅社：「古時候『帕達因』社有大石頭，用籐綑綁拖它就一定

會發生地震。」@ 排灣族Makazayazaya社：「古時候，padain社裡有一塊大石，綁上藤

子，把它拉動，就會發生地震。」A 排灣族具有神、柱和繩的母題結合的情節：「這

一塊土地，是個叫做Salaats的人，用藤子和一種叫 tsatsuun的葛，把它綁住了的。

而，據說是Salaats心想：『我綁上了繩子會不會自然腐朽呢？』且想換一換其物而

予以換了的時候，土地就會動。傳說中說偶爾會動得久一點，或震動很多次，是

Salaats試探土地是否牢固所致。」B

5、地震時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型
排灣族在地震時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排灣族vuculj番kazazaljan社說平鎮地震

之祈禱是，本社遇強震時，任何人均可呼喊「ʔu」，此為家宅不遭破壞之意。kuvulj
番內獅頭社本社遇強震時，由頭目招巫行祈禱，巫於頭目家後室頂樑柱下，喚祖靈

供饌以禱曰：「在天之 pinavavuʔacan之靈啊！為何如此地動，如有社民犯禁忌，我

們謹此謝罪，祈速釋怒。」是時以瓢卜探知，是否已與祖神之意相通。C

6、大地氣息擾動引起地震型
地底下的空氣攪動時就會發生地震，這屬於較為抽象的想法。泰雅族 klapay

（加拉歹）蕃、gaogan（合歡）蕃說：「地震是大地的氣息。」泰雅族將地震思惟結合

動物支撐大地的說法，於是泰雅族malikowan（馬利古灣）蕃說：「海中有鹿，牠擺了

擺耳朵就會起風，潑起水來就會下雨。」泰雅族 subutonnohu（大嵙崁）蕃說：「風也

因鹿之起伏而生。」泰雅族hakku蕃：「海中住有大鹿，大鹿把耳朵抖了抖，就會起

風。」泰雅族klapay（加拉歹）蕃：「鹿兒拍動耳朵，表示將有暴風。」D

這些都說海中的鹿會引起大風，解釋大地之下的氣息動，引起上層的風動，風

動引起上層的水動，水動引起上層的大地震動。認為地震是擾動大地之下的風所引

起的，泰雅族也有地震是大地氣息的說法，又將鹿具體地置入其中，所以說海中有

大鹿，鹿引起風，風動會引起水動，水動即引起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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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今的採錄中，泰雅族也有這種類型：「老一輩的人跟我們講，很久以前地下

有地火。火從海水底下一冒出來，會把地上的海水燒熱。燒熱以後，水滾了，滾了

以後氣就會流動，像火山爆發一樣，地就動了。」E 在魯凱族中也見有地震的原因

是因為地火引起的說法：「地震是因為地下有火燃燒，水煮滾了，所以熱氣使得地

震動，所以發生地震。」F

四、結論

透過多角度的比較研究的視野，對比分析前文所列的地震神話類型及相關的神

話材料，可以看到臺灣原住民的地震神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多樣的地震神話

類型，地震神話類型的分布在日治時期採錄資料中有明顯的族別區隔，如支撐大地

的動物身體動就發生地震的類型，泰雅族說是鹿、熊、魚，鄒族、布農族說是螃蟹

（蛇）、鰻魚，阿美族、鄒族都說是地牛，這些動物翻身即會發生地震。支撐大地的

神或巨人身體動就發生地震的說法，分布在南部的排灣、魯凱、卑南族。觸怒神靈

引發地震的說法，見於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平埔族；搖動地下柱引起

地震，見於阿美族，綁著石頭的繩子被拉動引起地震的說法見於排灣族；大地之下

的氣息轉動引起地震，見於泰雅族等。地震時吶喊以喚起祖先神的注意而停止地

震，僅見於排灣族。

其次，大地支柱的神話概念已逐漸消失，如支撐大地的動物身體動就發生地

震、支撐大地的神或巨人身體動就發生地震這兩個母題，到近今採錄的地震神話資

料中，多已不見講述，搖動世界柱引發地震的說法也有消失的現象。近今最為常見

的是地牛翻身神話，這可能受到臺灣全島普遍流傳的地牛翻身神話的影響而滲入，

日治時期只見於賽夏族、鄒族、阿美族，數量並不多，而現今在賽德克族、賽夏

族、布農族、卑南族中均有。

現今較常見的地震神話，大約都和神、祖靈有關，如觸怒神靈引起地震，地震

時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這兩個類型，在日治時期鄒、排灣、卑南、平埔族即有擁有

觸怒神靈而引起地震一類型，這個類型至今在各族均未消失，現今賽德克族（原泰

雅族）亦增加此一類型。地震時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排灣族在日治時期與現今的

資料均很豐富，而布農族現今也出現這個類型。

根據調查，自日治以來的百餘年間，排灣族的地震神話發生明顯的變遷。排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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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現今較常談論地震時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這個母題常與觸怒神靈引起地震兩者

相結合）、地震發生的季節。相較於日治時期，支撐大地的神或巨人身體動就發生

地震、搖動世界柱引發地震、地震預兆荒年等母題已消失。相對於現今仍保留著支

撐大地的動物身體動就發生地震的母題的臺灣原住民其他族群，排灣族在神話語境

的變遷有獨特的現象。

如今，排灣族群神話敘事所關注的是地震與人的關係，如地震發生時族人採行

的儀式、地震示兆於人的意義。神靈與人之間的密切關係是自日治時期至現今一脈

相承的神話敘事重點。在排灣族群天很低、太陽很低的神話中，也可以觀察到以人

做為神話事件的關鍵角色，如由人將天舉高、將太陽升高、或將一個太陽撞瞎變

成月亮，神話裡很直觀地將我的世界與天的世界、太陽的世界，視為彼此接鄰但非

重疊的地方，有此消彼長的對應關係，呈現二分空間的觀念。神話敘述人與天地

（神）極為密切的關係，是排灣族群天地神話的明顯特質。

筆者從近年進行的田野採錄中發現，「呼喚祖靈以停止地震」這個排灣族傳統

的儀式與習俗，目前在地震時族人已罕見吶喊了。至於不再吶喊的原因，台東縣

太麻里鄉香蘭村戴明雄牧師說：「根據我的看法，地震時族人不再吶喊的原因，一

是在新的宗教下（如基督教），地震時以吶喊與地震對話，這個傳統方式被視為迷

信，所以才會改變而消失。一則是因為，在早期，地震時全部落的人都在吶喊，這

是人與大地的呼應，過去全部落的人都在山林野外工作，工作性質相同，集體認知

相同，你吶喊我呼應，彼此共鳴，吶喊是共同的習慣，再者吶喊有傳訊的作用，彼

此認知相同，才有集體傳訊的意義及作用。如今，工作性質不同，有些人在山林野

外，有些人在辦公室，場合不同；有些是本族人，或許隔壁即是漢人，彼此認知不

同，無法引起共鳴，於是相對的這個吶喊的傳統方式即會式微。」筆者問：「如今老

人家還會吶喊嗎？」戴明雄牧師說：「很少聽到。」筆者問：「改成祈禱嗎？」戴明雄

牧師說：「應該會，因為地震畢竟會引起心理的不安，祈禱能消除不安。」

時代、宗教、知識等等原因交相織鑄，神話敘事隨之出現消長混融的現象，

神話語境終將隨著時空的變化而變遷。（本文摘錄並修改自莊美芳，〈論臺灣原住民各族地震

神話類型──兼論排灣族群地震神話的特殊性〉一文，原收錄《東華漢學》第17期（2013），頁213-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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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魚傳說、捕魚故事與	
達悟海人的宗教及社會生活

施靜沂
寫字的人，遊走於離島、偏鄉與臺灣文學，政大臺文所碩士，研究原住民獵人小

說，經常思索為何與原住民文學相遇的哲學問題，而在多年聽講、書寫、研究後想

到一個自認貼切的比喻：攀爬心靈之山的旅途中，遇上一批深刻的領路人；深入其

文學登山潛海、造路返家的心靈世界後，便再也離不開那個自然萬物皆為生靈的美

麗境界。

一、「飛魚」，文化符號與民族記憶

今夜我要走近這片海岸　去聆聽各種不同的聲浪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洋　讓海風用力的吹動我

如果愛這片海有罪　我情願變成那飛魚

泳向惡靈登陸的沙灘　擱淺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倘佯在美麗的海床上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盪沉在古老的傳說裡

1988年，胡德夫在原運及反核運動的浪潮下寫下〈飛魚 雲豹 臺北盆地〉一

曲。由那「惡靈登陸、飛魚擱淺」的隱喻可知，「飛魚」作為達悟族的文化

符號由來已久；1999年，達悟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首部長篇小說《黑色的翅膀》也

是從「洄游蘭嶼之飛魚群」的故事出發，帶著漢語讀者從巴丹群島北端的海洋一路

向北旅行，在面臨飢餓、旅途勞頓與鬼頭刀魚的兇猛獵食後，「祖靈的朋友」終於

抵達故鄉Pongso No Tao（人之島）和Jimagawod的Vanwa（力馬卡伍得島、小蘭嶼的小

海灣），受到達悟族人竭誠的敬拜與款待：

只有故鄉的主人以最虔誠的心，最神聖的儀式祭拜我們；只有游到故鄉方真正

體驗到我們跟人類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被看待為善神。1

本期專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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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達悟人便視「飛魚」（alibangbang）為友、尊其為神，並以蘭嶼為他

們的故鄉，無論傳統歲時祭儀或文學創作，均有本於飛魚的身影。像是夏曼長篇小

說《天空的眼睛》，他從一尾魚瑞浪人鰺的視野談飛魚託夢，夏本．奇伯愛雅也以

漢語改寫、紀錄多則飛魚、捕魚的傳說。這些文本貼近生活、形塑著達悟海人的心

靈世界，也饒富教育與教化意涵，提醒族人尊重自然並遵守宇宙法則的重要性。究

竟在達悟人的宗教、心靈、社會、物質等傳統生活上，「飛魚」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藉著以下傳說文本，或能一窺海人廣袤、湛藍的心靈世界，而當代文學與電影中屢

現的「飛魚」元素，或許能指引出當代達悟文化所面臨的困境與明路。

二、「黑翅飛魚神的託夢」與達悟海人的宇宙觀

泛靈信仰的臺灣山地、平原、海洋原住民各族，自傳說時代起便與自然界維繫

著緊密的情感關係，能不為物種、語言所囿地感知自然、並與萬物對話溝通，也

自認為是竹、石、糞、樹、卵生人 .....的後裔，本文探討的達悟族，便有石生與竹

生兩系。然而，在傳說的田調上，卻也因達悟「口述傳統是傳子不傳外人2」的慣

習，使研究者面臨許多挑戰，諸如：報導人不想直接回答問題，及椰油、漁人、東

清、紅頭、朗島、野銀六個部落的傳統及傳說各異等。不過，每年長達數月的「飛

魚祭儀」，卻始終為全蘭嶼達悟族人共同的記憶。二月的「招飛魚祭」（mivanoa）最

為盛大、全部的族人均須盛裝參與。根據夏曼．藍波安在《原初豐腴的島嶼：達悟

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一書中所載，可知此祭儀召喚「飛魚」，其起源則為那則人

們耳熟能詳之「黑翅飛魚神的託夢」：

紅頭部落的石人之孫，常在晚上執火把在海邊抓螃蟹、撿貝類，他們有螃蟹就

抓、有貝類就撿、有魚就捕，他們將所有的海產混在一起煮來食用。他們吃了

與其他魚貝混煮的飛魚之後，身上發生皮膚病的症狀，從那時候起他們就開始

不吃飛魚。當他們在海邊抓螃蟹捕魚的時候，抓到飛魚立刻丟棄⋯⋯天神看

見地上的人們把飛魚丟棄，心裡覺得很難過，因為飛魚是天神所創造的，地上

的人們不知食用實在太可惜了！

有一天晚上，天神就在已經是老祖父的石人夢中顯現，天神叫祖父在某月某日

的某個地點，帶領著孫子在那裡休息。祖父如期帶領著他的兩個孫子到天神所

指定的地點，但他們在那裡等了很久，並沒有什麼事發生，⋯⋯當他們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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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時，前面的海洋忽然有一大群浪濤似的魚群迎向他們，孫子看了就跟祖父

說：「祖父！您看！前面海上有大魚群衝過來，這些魚群是什麼啊？」祖父聽

了就轉過頭來看，說：「哎呀！我也不知道這些魚群是什麼東西！」祖父的話

一說完，魚群中忽然有一隻黑色翅膀的飛魚mavaeng so panid 取下牠的翅膀擱在
礁石上，並用人聽得懂的話和他們交談。以下是黑翅膀的飛魚說的話：

我們是天神造的飛魚，你們可以捕我們，飛魚共有好幾種。現在我要代表他們

告訴你們，如何為我們舉行儀式，如何捕到我們，如何處理我們，請你們坐下

來聽我的教導開示，要好好地牢記在心。首先介紹我們黑翅膀的飛魚，我們在

魚群中是最少、最尊貴、體型最大的，你們可以輕易捕到我們。除了可以在白

天乘小船划到海中，用蝦肉來釣，也可以把我們當餌來釣鬼頭刀。但我告訴你

們，把我們曬成魚乾的時候，絕對不要再用火烤來吃，免得吃了會得皮膚病，

會很痛苦。希望能把我們善加處理，要依規定來食用我們。其次，介紹白翅

膀的飛魚 sosowo’en，他們在我們魚群中數量也不多，但卻是我們魚群中的先
鋒，他們最先到達你們的島。可以在黑夜用火把照明來誘捕他們，用火把的光

來召喚、撈捕他們。我告訴你們，你們要把他們切開曬乾，可以用火烤來吃，

這種飛魚不會有問題的！⋯⋯

以上將各種類型的飛魚名稱及其處理辦法明白告訴你們，希望每一年都能為我

們飛魚的到來舉行招魚祭儀式。你們要在十月的時候砍伐做火把用的蘆葦莖，

十二月時我們看見砍下的蘆葦莖已堆在那裡之後，我們就會從南方慢慢地飛

到你們的島，所以要在一月時為我們舉行招魚儀式，我們就會很快地趕到你們

的島。此外我還要叮嚀你們在十二月時修好船隻及裝備，一月十六日要預備魚

架，一月十八日要舉行招魚祭。招魚祭時，你們要穿禮服，配戴黃金、銀帽，

還要殺豬和雞，用豬和雞的血來招引我們，我們就會很快地到來，晚上你們出

海點燃火把來召喚我們，我們就會很容易被你們捕獲。到了四月份，你們在白

天划小船到海上來，拿蝦作餌我們也會在海中等待被你們釣起，千萬要記住，

不要忘記。3

於此，除了明瞭「飛魚」之於達悟人亦師亦友亦神的關係，發號施令的「天

神」也令人好奇。據前引《達悟族宗教變遷與民族發展》一書，達悟族有八層宇宙

觀，神、人、鬼各有所屬的層界，而Si Omzapaw、Si Omima、Si Manama……等至

上神、天神、造男造女神等也各有職掌，然而作者席萳．嘉斐弄也指出，達悟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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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迄今仍眾說紛紜。但經過上述的文本分析，我們或已能稍稍理解達悟族人敬

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美好狀態。

事實上，達悟族人除了敬愛飛魚、深愛海洋、恪守禁忌並以釣到大魚及許多飛

魚為榮耀，他們自小也仰望「天空的眼睛」，並將其中一顆星星視為「天眼」：

媽媽跟我說過，天空裡的其中一顆眼睛是我的天眼，在沒有死亡之前，它會一

直照明著我走的路，我生命的力氣大的話，或者努力奮鬥，努力抓魚的話，屬

於我的天空的眼睛將會非常的明亮。想到媽媽的這句話，跟鯨豚遨遊大海便覺

得心安許多，也覺得比較幸運被牠圈選，哇！海洋真的很大，沒有源頭也沒有

終點。4

正如夏曼在《天空的眼睛》序文所寫，湛藍無垠的海洋、星空總為海人想像的

畫布與航海探險的地圖；除了與巨大的鯨豚共游、追逐躍出海面的飛魚、並以神聖

的生死儀式獵捕之，使其化為族人的營養來源外，他們也著迷於浩瀚的宇宙，故有

仙女、各星座的命名傳說……，而從海洋到星空，這些文本也應為他們心中永恆

神聖的美夢。

三、捕飛魚的故事與達悟海人的魚季禁忌、社會生活

夏本．奇伯愛雅在《寫給青少年的── Akokay tatala, 獨木舟》及《寫給青少年

的── Misinmo pa libangbang, 飛魚》二書中，有多則生動的飛魚及捕魚傳說。迥異

於「黑翅飛魚神託夢」刻畫人類與魚族的情感，建構飛魚祭儀與獵食飛魚的規矩，

在〈巴旦人贈魚鉤〉、〈海上驚魂〉、〈用丁字褲釣鬼頭刀〉、〈幸運的飛魚季〉、〈魚被

魔鬼殺好了〉、〈網到魔鬼〉、〈不節儉的人〉等篇章中，環繞海人出海捕魚遭遇的危

險、以飛魚、芋頭相贈朋友的禮俗、歡慶飛魚祭豐收的場景及遇到魔鬼的噩夢等生

活化的主題，之中有著老人家對禁忌的堅持，敬老、好客的傳統社交禮儀，及捕

到大魚、滿載飛魚為榮耀的傳統。在洶湧海象、嗜人鯊魚、拼板舟及巴丹人的映襯

下，海人大膽、有禮、堅韌、謙虛的特質與個性分外凸顯。以下幾則傳說文本，或

能將我們攜往飛魚季時穿丁字褲、划拼板舟出海的海人生活情境中，進而逐一了解

飛魚季時的禁忌、禮儀與規矩。

首先，〈巴旦人贈魚鉤〉別具代表性，題名中的「巴旦人」（又稱巴丹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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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菲律賓的巴丹群島、祖先來自蘭嶼、和達悟人說一樣的語言。不過，這則紅頭

部落傳說卻花了許多篇幅鋪陳達悟老人與孩子出海捕魚前的準備工作。藉情節的發

展，說故事的長輩一一道出飛魚季期間的種種嚴格禁忌，包括：男人出海捕飛魚前

夜須睡在屋內、親友不得造訪家裡、女人不得擔任煮食工作，及從家裡走到海邊時

別踏上別人家，以免好運轉壞或被詛咒等。由文本的脈絡也可知達悟有著敬老的傳

統：經驗豐富的老海人總藉著傳說與漁獵勞動將廣袤的海洋、獵魚知識授予年輕族

裔…。如同臺灣山上的獵人，以類似的思維邏輯開展、傳承著民族的狩獵知識與

家族榮耀。

〈巴旦人贈魚鉤〉後半段聚焦於二族的友誼與文化交流分享。於遠洋漁場相

遇的巴旦與達悟海人起先對彼此好奇，很快地，巴旦人教達悟人「四道飛魚的切

法」，幫助他們更公平地分配魚肉：

「好，朋友，告訴你，我也是這樣的，當時吃飛魚孩子們會哭的，後來，改變

殺飛魚的方法，一邊切兩道，另一邊切四道的，分給四個孩子們，一人一塊，

誰也不討好⋯⋯」（頁51）5

甚至還不吝將好用的釣飛魚魚鉤贈予達悟、耐心教其使用及製作的方法：

「朋友！這就是我使用的魚鉤，不會讓飛魚的眼睛有紅點血跡，也不會取下

慢，使用又方便。」之後在自己的魚具盒內取出五、六個魚鉤給老人家，也教

導他如何上魚餌、取出鉤子等。老人家雖然是遠洋釣魚的將軍，但還是接受新

的知識。（頁52）

達悟海人在接受禮物後，則向對方介紹芋頭的好處，並回贈一半自己的芋頭便當：

「地瓜、山芋做便當，很容易餓肚子，沒力氣捕魚。芋頭是最好的，不會餓，

有充沛的力氣。」（頁52-53）

故事最後結束在達悟人返航時滿載而歸、卻說：「沒有的，其實魚兒戲弄我

們，運氣不怎麼好。」（頁54）等謙卑話的場景。可見「說話謙卑」屬部落社會的重

要社交禮儀，而類似情節也可見於其他文本。

另一則〈海上驚魂〉的故事背景在「巴巴到」（Papataw）6 魚期，其轉折點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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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思性：在鯊魚出沒的海域遇見其他船隻翻覆後，兒子央求父親讓翻船的船主兄

弟上他們的船，父親卻因那位哥哥是妻子懷孕的禁忌人物而不允，只讓他在海中摸

著自己的船尾被拖回岸邊，即便鯊魚一度接近也不心軟。這則文本談到海上意外發

生時，若落海者沒要求上船、施救者不會讓他上船的傳統慣習，即使在故事中，人

命、禁忌孰輕孰重，一度困擾隨父遠洋的海人，但在看到父親的處理及事件結果

（鯊魚接近、那位哥哥近乎絕望、鯊魚遠去）後或將明白：達悟不輕易觸犯禁忌的

行事準則。最後，故事結尾也如〈巴旦人贈魚鉤〉，強調海人的謙卑、有禮、懂感

恩：不僅救人者絕口不提其功勳，被救者日後更親自攜帶著多顆藍珠寶、一籮筐芋

頭、大公羊肉之大禮相贈，並在救人者客氣推託後，讓他收下謝禮。

四、當拼板舟與老海人快速消逝，「飛魚」愈常見於當代電影

本文通過上述文本，將海人飛魚祭的宗教與社會生活生動地再現於讀者面前。

然誠如夏曼．藍波安於《大海浮夢》所提，拼板舟與依循古法潛海射魚的海人正飛

快消逝著。同時，蘭嶼也因深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社會影響，觀光客與環境課題日

益嚴重；至於「飛魚」元素則愈常見於外來者的影像作品，包括於《等待飛魚》、《人

之島》、《藍色假期》均有臺北都市人抱著尋幽訪勝之心訪蘭嶼、學達悟的故事情

節，但現實生活裡，如何有效地活絡傳統、翻新文化，並維繫小島乾淨美麗的嚴肅

課題，或仍需要社會大眾與族人更深入、長期的關注與守護，而「核廢料仍置存蘭

嶼」的事，更直接考驗著當今台灣政府與國家領導人的智慧與遠見。

註釋

1 夏曼．藍波安，《黑色的翅膀》（臺北：聯經，2009），頁8。

2 席萳．嘉斐弄，《達悟族宗教變遷與民族發展》，頁63。

3 摘錄自余光弘、董森永，《臺灣原住民史 雅美族史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8），頁7-10。

4 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臺北：聯經，2012），頁viii。

5 夏本．奇伯愛雅著，〈巴旦人贈魚鉤〉，《寫給青少年的── Misinmo pa libangbang, 飛魚》（臺北：常民文化，

1999）。

6 約在陽曆五月，余光弘著作稱「小船招魚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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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與當代小說的結合
—— 以《絕島之咒》為例

洪瑋其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當代原住民族小說中的神話傳說

神
話傳說對今人來說或許是不真實、超自然的故事，但對於遠古時代的人而

言，神話傳說代表的是他們所理解並相信的世界運行規則；對沒有文字的民

族而言，口傳文學擔負起記載歷史、奠定規範、解釋自然、申明領地、人格教育等

功能，由口述延續整個民族共同的經驗、情感與知識。在祭典儀式、家族聚會、山

海間的勞動場域，由長者向晚輩細數宇宙的形成、人的起源、祖先的歷史、部落的

遷徙、族人軼事。每次說故事，口述者的意識、特性便和原有的文本交融，使故事

增減或改寫。在探險家、傳教士、人類學家以文字記錄之前，口傳的神話與傳說保

有彈性、任意變形，聯繫著成長的過程與空間，在族人的生活中反覆出現。

從口傳的形式轉變為文字創作，神話傳說也從原有的功能轉向現代的意義。在

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當中，不論文體、族群，神話傳說的穿插並不少見。以小說

為例，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盎的《野百合之歌：魯凱族的生命禮讚》（2001）
與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2006），敘述男孩依循神話傳說傳唱的

「男人」形象成熟茁壯。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頻繁描述老人吟唱歌謠、講述山

海傳說的情境，小說中的主角往往成長在老人說故事的語調裡。

上述作品有其相似的文學創作背景。第一波原住民族創作其實是原運後尋根

浪潮的實踐。面對已然改變的部落人事，神話傳說提供一個尚能追憶的「家」的原

型，其召喚敘事者幼時在部落裡聽老人說故事的記憶，同時將此時此刻與未曾經歷

過的部落、族群記憶連結。當代文學作品中的神話傳說因此不只是懷舊、復古，更

有重建族群歷史、民族尊嚴的意圖。神話記載的黃金年代，又或者是吟誦、轉述的

神話傳說時空，都成為與充滿失落、壓迫、歧視的現實對比的烏托邦。

本期專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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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作家乜寇的《東谷沙飛傳奇》（2007）同樣將神話傳說放入文學作品之

中，但展現了與前輩作家不同的意象。此書融匯布農族的神話傳說和《聖經》故

事，營造以東谷沙飛（玉山）為中心的異次元世界。至此，神話傳說不是為了重

建、召喚舊部落，更突顯了布農人的精神與特質如

何在一個新的世界裡延續。

而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在2014年出版的

《絕島之咒：臺灣原住民族當代傳說 第一部》，則賦

予神話傳說新的面貌。不只重新解讀原有的故事內

容，神話傳說在原住民生活中出現的方式也有所改

變。同時，口傳文學在小說中以各種語言、形式翻

譯，更產生意料之外的意義，無關乎重建尊嚴、人

格養成或追憶部落。筆者認為《絕》書以「當代傳

說」為副題，儼然暗示將神話傳說運用於當代，試

圖解決現今原住民境遇的意圖。本文將以《絕》書

中兩則神話傳說為例，說明口傳文學如何在當代展

現新的意義。

二、遭詛咒的名字

《絕島之咒》從阿美族研究生高洛洛對神話傳說產生懷疑開始。透過一則日治

時期的人類學紀錄，高洛洛懷疑賽夏族其實是鄒族洪水神話中，一起在玉山躲避大

水的另一群人Maya。然而實際前往向天湖調查的布農族同學阿浪卻離奇死亡。高洛

洛、阿浪的弟弟海樹兒、高洛洛的表妹里美、海樹兒的賽夏族同學芎，四人開始調

查整起事件，最終發現「賽夏」其實是矮人的名字。Maya人丟棄自己的歷史記憶，

繼承「賽夏」之名和語言，是為了承擔滅絕矮人的罪。矮靈祭與矮人傳說保留了

Maya人的殘酷，但刻意遮掩隱姓埋名的世代懲罰。

事件後，承襲巫師之名的高洛洛終於覺悟若無法在已經沒有巫師的現代，重新

安置「巫」的特質，將走向瘋狂與死亡。頂著出計策陷害矮人的家族姓氏「芎」，身

為同志的芎卻轉向原住民知識的異業合作，決心孤老終生，以此終結詛咒。而朝夕

相處的海樹兒與里美成為情人，卻發現兩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絕島之咒：臺灣原住民族當代傳說 
第一部》書封（圖片來源／前衛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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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將各族的矮人傳說加以比對，以相似的情節和相近的地理位置描述，推

論鄒、布農、邵、賽夏之間可能的關係。小說中的推論往往根據「不可信」的超自

然、直覺，與嚴謹的科學研究相距甚遠。透過科學、官僚體制、研究紀錄與直覺、

情感、超自然之間的對比，小說以此質疑由科學、理性壟斷的價值判斷標準。

此外，小說中轉述神話傳說的方式，不同於過去由部落族人或長者講述。《絕》

中對於神話傳說的認識，是透過人類學調查記錄、論文、網路資訊。空間也遠離部

落，轉而發生在大學宿舍、旅館、餐廳。當海樹兒決定以日本傳統戲劇「狂言」演

出布農族的金葫蘆花神話，神話傳說的表演空間更擴及海外、劇場。四位主角了

解、接觸的口傳文學也不只侷限於本族，而是跨族的、泛原住民的認識。

而神話傳說所傳達的意義也有變化。在《絕》書中，透過神話傳說不斷追問的

是：在當代，遠離了過往傳承口傳文學的時空環境，建立起有別於部落、單一族群

的身分認同之後，神話與傳說對現代原住民還有什麼意義？

由是，矮人傳說首先帶出姓名、身分的議題。所有的名字都是一種意念、一個

咒。這樣的「名」是生不由己、沒有選擇的。而芎對姓名的解釋可說是對既定命運

的反抗：「名字是自稱，也是要被別人稱呼的。名字永遠是當下的名字。名字，還

有過去的意義可言嗎？」（頁72）名字不只代表自我認同，也是旁人定位自己角色的

代稱。每一個解釋與角色都是當下的、即時的，芎將姓名從詛咒、意念、期待中脫

離出來，建立了當下的價值。人可以擁有各種名字，表述不同場景、不同環境下的

自己。

同樣的，「身分」也是如此。四位主角都是臺灣原住民，但他們也擁有其他影

響著各自生命的身分角色：研究生、同志、劇作家、私生子等等。「原住民」是他

們的身分之一，可能帶有歷史背景或是他人的期待，但不該成為沉重「詛咒」。以

高洛洛為例，她的名字承襲村裡一個過世許久的巫師，當她以族名「高洛洛」自

稱，便與巫師、馬太鞍巫術產生連結。然而，「巫的繼承者」卻讓她在當代遭遇挫

折。馬太鞍已經沒有巫師，她對巫術的執著正好反映她對逝去之物的難以釋懷，甚

至成為禁錮。又如背負罪名的家族姓氏──芎的孤單終老也是承襲「原住民」之名

而來的沉重意義。

但「原住民」卻也為他們解決生命中其他身分所帶來的困擾。芎不婚不生的決

定或許是為了替家族、族群贖罪，但它同時也為無法建立合法婚姻關係的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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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向之外的解釋。芎從事運用植物的室內設計，以植物延續他對生命的熱情，矮人

傳說揭示的悲劇，在此轉化成另一種生命意義。詛咒，可能滋養其他身分，例如設

計師、同志1。而「巫」所揭示的不可追究、無法證明，也逼迫高洛洛面對她所不

能釋懷的孤兒身分，必須對後悔與失去學習釋懷。再看海樹兒與里美的禁忌愛戀關

係。兩人的詛咒源於父母外遇、盜取黃金，然而阿美族洪水神話、布農族金葫蘆花

的創生神話，使他們能從族群情感、經驗中，解釋並面對兄妹亂倫。

身分，是一種養分，而不是一種限制，「把這力量發揮在對你有利的地方，而

不是背負著它不斷的受苦」（頁101）。對於當代的原住民來說，在跨部落、泛族群

的「原住民」認同之外，還有更多影響他們生活、命運的身分同時作用著。「原住

民」一詞是指由某種特定外表、行為、專長、居住空間所標記的生命嗎？小說中強

調的，「原住民」作為身分之一，它或許帶來不得不繼承的族群、家族記憶重量，

但同時也是這一群人面對其他困境時的突破契機。

三、亂倫的除罪

在當代重譯的，還有布農族的金葫蘆花創生神話。尚未有人類的遠古時代，從

天上降下一朵金葫蘆花，花中的小蟲成長而為男人。男人向天祈求陪伴，於是天上

降下一隻陶壺。男人將陶壺燒熱，有一天，陶壺裂開走出一位女人。兩人結合，生

下布農的祖先。小說中將金葫蘆花與阿美族洪水神話中兄妹成婚、繁衍後代的神話

並排，指出兩個故事裡同樣隱喻著男女一體、同源的觀念。金葫蘆花由男人創造女

人，兩人結合正如兄妹成親，帶有「亂倫」的含意。

亂倫禁忌困擾著海樹兒與里美兩人，但畢生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的荒木

教授卻認為，兩人的關係正是「神話的反映」（頁267）：「幾乎每個民族都有始祖亂
倫或涵義類似的傳說。亂倫在現代的社會裡不被接受，但在遠古時代，卻是人類血

脈延續的唯一手段。」（頁206）無法接受亂倫的「現代的社會」也包括現代的原住民

社會。海樹兒的爸爸與里美的母親，兩個造成這場悲劇的源頭，對兩人的關係最感

恐懼與震驚。荒木教授作為一位知名學者、研究者，卻不阻止海樹兒與里美之間違

常的戀情，這樣的鼓勵與解密矮人傳說時，依靠直覺、超自然的推論過程相映。小

說利用矮人傳說與金葫蘆花神話，質疑著科學、規範的合理性與可信度。

人類學研究對於亂倫禁忌有諸多解釋，例如避免近親婚配、防止社會與家庭制



臺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與當代小說的結合 47

度崩解、跨展家族勢力等原因，而科學研究則以優生學禁止近親婚配。亂倫牽涉社

會組織、道德倫理以及遺傳基因等科學問題，但科學無法解釋與規範情感的流動。

哲學家柄谷行人曾提醒，現代的病與罪暗示一個不容違背、排除異己的框架。究竟

對於亂倫的恐懼是出自遠古的經驗，或是害怕成為近代科學標準模式、標準「人」

的例外，小說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解答。然而可見的是，儘管原住民仍保有亂

倫、男女同源的創生神話，但「神話」已然失去它曾經作為民族共同經驗與情感的

地位，成為虛構的、令人恐懼的、標準之外的遙遠之物。原住民也走上將本族的記

憶，定為例外、不得已的「標準」之路。

海樹兒與里美遠走他鄉，不只離開原生部落，更離開臺灣。小說以「放逐」為

章節之名，暗示臺灣、部落已經不是可以承載神話與傳說記憶的地方。海樹兒將神

話轉以日語、舞臺、狂言的形式訴說，更表現了他對故鄉（母語、部落、口傳的民

間文學）的失落。金葫蘆花神話在小說裡從口傳文學化為日語、漢語的文字紀錄，

再轉變成網路文字或是舞臺語言。這一連串的翻譯，是海樹兒與里美尋根的過程：

在神話中找到兩人戀情的根源、加以除罪。同時，「翻譯」也隱含了當代原住民面

對神話傳說的態度：不是為了回到來處，而是用以印證「家」的轉變與消逝，由此

尋找下一個定根之處。海樹兒投身日本劇場藝術，里美漂流海外，高洛洛放棄巫

術，芎建立原住民品牌。這些結局都離開「原住民生活」的既定想像，但又如此真

實呈現他們多元身分的安定之所。

四位主角只有賽夏族的芎是都市原住民，其餘三位皆在部落成長，但是他們的

知識來源顯然更依賴文字、書籍、網路，扎根的方向也不再只有回歸部落一途。又

或者，部落、現有的「傳統」早已成為無法包容他們存在的異鄉。

四、小結

《絕》的神話傳說運用不僅在形式、功能上有所轉變，多重翻譯的過程也顯示

了當代原住民與部落、傳統文化的距離，以及在多重身分中定根的焦慮。小說中的

神話傳說既未展現重建民族尊嚴的企圖，也與傳統文化中「人」的標準形象無關。

我認為《絕》不只給予神話傳說一個全新的解釋，更質疑了當代一切習以為常的規

矩、制度，找尋原住民在當代得以扎根的位置。

面對文化、環境的改變，以及多重身分、泛原住民式的認同，神話傳說或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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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對當代原住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面對這樣的焦慮，小說給了一個抽象的

答案：讓「原住民」的身分成為養分，而不是詛咒與負擔。神話與傳說提供一個反

省現代規範、標準的思考模式，足以讓原住民由此得到一個與他者、異族完全不同

的世界觀，甚至更跳脫科學的、國家的制度，從舊有的文化裡找到生存與反叛的養

分。如果說神話傳說代表了傳頌著它們的民族，及其所相信並生活的世界，那麼作

家透過《絕島之咒》所嘗試的，無非是在當代讓神話傳說與原住民一同「活著」。神

話傳說在當代的運用不只是民族研究、文學藝術的追求，也不只是要求原住民回到

部落、重建舊有空間與情懷，而是轉換為生命抉擇依據的知識。不論扎根何處、以

何種身分生活，原住民所擁有的歷史知識與記憶，都是生存的養分。

參考資料

Jack Goody著，李源譯，《神話、儀式與口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4。
Nakao Eki Pacidal著，《絕島之咒：臺灣原住民族當代神話傳說》，臺北：前衛，2014。
R. Keesing著，張恭啟、于嘉雲合譯，《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2004。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中央編譯，2013。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臺北：常民文化，1996。
陳芷凡，〈田雅各、巴代等人的都市書寫策略與世代關照〉，《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5卷

第4期（2015），頁1-19。

註釋

1 芎的同志身分在小說中鋪陳較少，偏向營造劇情高潮的功能，這讓「同志」在小說中成為與社會無關的身

分。芎單身的決定在族群情感上理所當然，但似乎讓「同志」一詞去脈絡化了。同志是決定不結婚，還是

不能結婚，這個議題背後包含的社會現實問題，在小說中是遭到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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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發明的Quaty
——福爾摩沙人村社會議名稱考（下）

簡宏逸
自認為是一隻貓貓的黃恐龍。原本念的是語言學，碩士時因為對地名的興趣，開始

研究臺灣地名的演變與其反映的歷史，兼修東亞海洋史與傳教士語言學相關研究。

直到膝蓋中了一箭（誤），直到遇上解開臺灣東北暗洋暗澳之地名傳說的契機，研

究主題轉向文化知識的累積與其知識框架之發展。寫作本文時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成員。

（本文上篇刊載於本刊第27期，為接續文脈，敬請讀者參閱前文）

Isaac Commelin在其編纂的《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發展》所收Candidius牧師

的〈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短論〉中有問題的那句話，因為文意不清，十七世紀

據此翻譯〈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短論〉的當代譯者全部選擇迴避不譯。現在我們把

焦點跳到兩世紀後的十九世紀末，此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早已解散，荷蘭殖民帝國也

不復黃金時代的光彩，那些在《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發展》中所報導的航海與

異國記事，性質也從時事報導和珍奇事物（curiosities），變成荷蘭回顧民族舊有光

榮的史料。在這樣的氛圍下，Jacob Anne Grothe在1884年至1891年間出版了六冊的

《舊荷蘭宣教史料集》（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第三冊收錄的第一和第二篇史料就是Candidius的〈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短論〉與其

寫給長官Pieter Nuyts的後續報告，都是從Commelin《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發展》

摘錄出來的。1 Grothe在第二篇後說這兩篇史料是從Commelin書中所收〈Zegert de 
Rechteren日誌〉（“Het Journaal van Zegert de Rechteren”）摘錄出來。2 其實Candidius
的記事在Commelin的書中都是插入篇章（inwerp），是編者用來補充正篇的資料，

只是頁碼仍跟隨正篇繼續編號。Grothe沒有正確瞭解插入篇章的性質，造成一點誤

解，並連帶使甘為霖誤以為Candidius的文章本來是Rechteren日誌的一部分。Grothe
的史料集僅是抄錄史料，所以他不需要處理原文有疑義的地方，但對於上述有問題

的那句話，他仍然嘗試導正Commelin造成的錯誤，所以那句話被印成這樣：

(...) nochtans hebben quansuys een Raet, die bestaet uyt twaelf persoonen, sedighe 

文獻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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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en, die se quasi Raet noemen; worden alle twee jaeren verandert ende verkooren van 
persoonen, die ontrendt veertich jaeren ende ghelijck van eenen ouderdom zijn (...)3

“nevertheless they are as if having a council, which is composed of 12 people, who are 
certain men. That they call quasi council, is replaced every two years and chosen from 
people about 40 years old and they have similarity of age.”

「不過他們看起來像有議會的樣子，它由十二名受到信任的男人組成。他們叫

那個『類議會』（？），每兩年更換一次，並且從大約四十歲且年齡相仿的男子

中選出。」

Grothe的處理方法是把Commelin原文中的diese（現代荷蘭語deze「這個」的舊拼

寫之一）拆開來變成die se兩個字，分別是「那個」和「他們」的意思。這個方法把

Commelin原文中缺少的主詞補上，但卻沒有處理真正出問題的間接受詞。即使硬將

這句話解釋成「他們稱那個為quasi Raet」也不對，因為quasi和Raet都不是福爾摩沙

的語言，福爾摩沙人怎麼會這樣說呢？不過這都不是Grothe需要正面處理的問題，

因為他的目的只是將稀見古書的史料抄錄出來使之流通而已。

真正要面對這個問題的是編譯《荷據下的福爾摩沙》的甘為霖。《荷據下的福

爾摩沙》的第一部分主要取材自François Valentyn的《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ën）第四冊第四卷〈臺灣或福爾摩沙的描述，以及我們在那裡的貿易〉

（“Beschryvinge van Tayouan of Formosa, En onzen Handel aldaar”），4 但甘為霖可能出

自於盡可能提供豐富史料的善意，於是將Valentyn的著作中關於福爾摩沙人風俗的

段落全部以Candidius的〈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短論〉取代，並題為〈原住民概述〉

（“Account of the Inhabitants”）。5 其實Valentyn的原文是簡化改寫自C. E. S.的民族誌

記事，而C. E. S.又是改寫自Candidius被Commelin編輯過的文章。甘為霖在此把對

原住民風俗的描述回復成他能找到最早的樣貌，或許也不算嚴重錯誤，頂多是沒確

實交代被取代段落為何而已。但既然甘為霖要英譯Commelin和Grothe兩人編輯過的

版本，他就得面對這兩人所造成的問題，所以上述那句出問題的句子，甘為霖看著

Grothe的編輯版作了以下英譯：

(...) although it may have a nominal council, consisting of twelve men of good re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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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two years the councillors lay down their office, and others are chosen in their stead. 
Councillors must be about forty years of age, and all of them of the same age (...)6

「不過他們可能有個名義上的議會，由十二名聲望良好的男子組成。每兩年這

些議員就會放下他們的職務，並且從其他人中選任。議員必須是四十歲上下，

並且全員有相同的年紀。」

甘為霖也跳過了。他可能也看不懂那個有問題的句子是什麼意思，所以選擇略

過不譯。但甘為霖將quansuys譯成nominal（名義上的；有名無實的）也很奇怪，因為

福爾摩沙人的村社會議只是類似議會但不是議會，連名義也沒有，但對社人多少有

些約束力，也很難說是有名無實的組織；不知道是不是noemen這個詞給了他翻譯的

靈感？總之，我們看了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三位譯者一位編者處理Commelin版
中有問題的那句話，三位譯者都選擇略過不譯，只有Grothe試圖解決Commelin造成

的問題，但也沒有成功。可見這句話真的沒人看得懂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再回到十七世紀，看看1675年C. E. S.所寫的《被遺誤的福爾摩沙》如

何處理那個有問題的句子。C. E. S.可能是歷史上唯一敢正面挑戰那句話並付諸文字

的作者，畢竟他們出生入死跟國姓爺打過一場硬仗，現在又要跟荷蘭東印度公司龐

大的官僚體系對抗，Commelin區區的文法錯誤又有什麼好怕的呢？所以勇敢的C. E. 
S.如此描述福爾摩沙人的村社會議：

(...) maar sij hebben een Raad, bestaande uyt 12 mannen, welken Raad bij haar wort 
genoemt Quaty, en wort alle twee jaaren verandert en verkooren uyt persoonen die 
omtrent veertig jaaren/ en van eenen ouderdom zijn (...)7

“However they have a council, composed of 12 men, which is called Quaty by them, and 
it is changed every two years and chosen from people about 40 years old and [all] in same 
age.”

「但是他們有議會，由十二名男子組成。這個議會被他們叫做Quaty，每兩年被
更換一次， 並且從大約四十歲且一樣年紀的男子中選出。」

Commelin版被C. E. S.改寫之後變得相當流暢，看起來就像是有學問的人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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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位改寫者顯然自認為有信心處理Commelin的文法錯誤。他的處理方法是將

quasi視為拼字錯誤，而且不是拉丁語，是福爾摩沙語。不管是拉丁語還是福爾摩沙

語在《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發展》中都應該以羅馬體印刷，所以C. E. S.相信這

個詞原本應該是福爾摩沙語。如果將這個詞視為福爾摩沙語，那這句話所缺少的間

接受詞就找到了；quasi Raet不是一個詞，是兩個詞，分別是noemen的直接受詞與

間接受詞。這樣的話，C. E. S.就可以把diese quasi Raet noemen解釋成「（他們）叫這

個議會為quasi」。但有讀書的C. E. S.也知道quasi本來是拉丁語，所以他進一步推測

quasi是手民之誤，並且嘗試將其復原回原來手稿的的樣子。不過C. E. S.應該沒看

過Candidius的手稿，否則不需要做此大膽的復原，他所依據的線索可能是手抄本中

常見的錯誤。當時的手抄本常會將看不懂的外語詞彙「合理化」為荷蘭語的詞彙，

使原本忠實記音的拼寫變成看起來比較合理的既有詞彙。C. E. S.認為 quasi就是抄

寫過程中「合理化」的產物，因為當時手寫體的 s和 t只差在短短的一橫，相當容易

搞錯。因此C. E. S.推測quasi的原文應該是quati，如此Commelin版中有問題的那句

話就可以被復原為「（他們）叫這個議會為quati」。C. E. S.將這個結論加上關係代名

詞welke（即英語的which）再改成被動式，結果就變成「這個議會被他們叫做Quaty」
（welken Raad bij haar wort genoemt Quaty）。福爾摩沙人的村社會議，也就此被C. E. 

S.「郢書燕說」發明出了一個名稱，而且在後文還用了好幾次。1726年，C. E. S.的民

族誌再度被Valentyn改寫收進《新舊東印度誌》，Quaty一詞也一起被收錄，但這部分

在甘為霖英譯時被Candidius的原文取代，故少為臺灣讀者所知。8

透過以上的文獻學追蹤，我們終於揭露出C. E. S.所說的福爾摩沙人村社會

議名稱Quaty，其實是一個雙重錯誤的結果。Commelin在編輯時的「手民之誤」將

Candidius原文中沒有疑義的論述改寫成文法錯誤的句子，然後C. E. S.又自認為有

能力處理Commelin的錯誤，以致「郢書燕說」，將 quasi改成 quati，最後就生出了

Quaty一詞。或許有人會說，揆一與其同僚有在臺灣實際生活的經驗，對原住民社

會應該也有直接的觀察，說不定他所發明的Quaty也有實證觀察的基礎。不過大部

分時間待在熱蘭遮城裡的揆一，對福爾摩沙人的觀察一定不會比在村社裡傳教、

學習語言的牧師更為深入。我們在Daniel Gravius牧師翻譯的《馬太福音》中也沒有

找到Quaty這個詞。當Gravius要翻譯荷語聖經中的Raad（議會；議事）一詞時，他的

翻譯是ni-maki-saal ki su（“they sought together the advice”），9 以動作描述「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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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直接以某個特定名詞對應到荷語原文的Raad。當然，我們可以說Gravius很謹

慎，像Candidius一樣不願意將Raad直接對應到西拉雅語的相應詞彙，那我們再看與

揆一處於同一立場的荷蘭東印度官員怎麼說。第四任臺灣長官Hans Putmans在署期

1631年2月22日致東印度總督 Jacques Specx的書信中，說臺灣當局拒絕Candidius所
請求派一名政務員去新港社當審判官之事，因為他們認為現階段村社內的案件，由

Tackasach在諮詢Candidius的意見後做出裁決會比較妥當。: 再稍晚一點，Putmans
於1632年10月26日致東印度總督的書信中，提及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在新港社有顯

著進展，村社會議Tackakusach答應Robert Junius牧師不再進行異教儀式。; Tackasach
和Tackakusach應是同一詞彙的異寫，也就是Candidius所說村社會議的真正名稱。

以上就是是歷史學研究者從文獻學的角度所能做的考證工作。至於Quaty這個

被C. E. S.發明出來的詞彙，要不要如連橫所說「郢書燕說，猶存其名」，就交給未

來的讀者自行斟酌了。

註釋

1 Jacob Anne Grothe ed.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vol. 3 (Utrecht: C. van Bentum, 
1886), 1-35.

2 Ibid., 35.

3 Ibid., 12.

4 François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ol. 4, Book 4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1726), 33-93.

5 Willia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9-25.

6 Ibid., 15.

7 C. E. S., t’ Verwaarloosde Formosa, 6.

8 François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ol. 4, Book 4, 39.

9 此處參考Alexander Adelaar的翻譯與拼寫，見Alexander Adelaar, Siraya: Retrieving the Phonology, Grammar and 
Lexicon of a Dormant Formosan Languag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2011), 138.

: Leonard Blussé et. al., 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 1, 188. 華語翻譯見江樹生譯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卷三（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頁233。亦見於 Jacob Anne 
Grothe ed.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vol. 3, 56，該處作takasach。Grothe版的

英譯見Willia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03.

; 江樹生譯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卷四（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5），頁353。



原住民族文獻 第二十八期54

歷史之內，與之外
——原住民歷史議題紀錄片的開展

陳芷凡
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訪問學人，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為族裔文學與文化、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十九世紀西人來臺筆記。專著

有《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暨史料特展專刊》(2011)；共同編著有The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1951-2014 (2015)。

原
住民社會運動之後，族人們從不同向度回溯自身生命經驗，回應「我是誰」，

這其中，質疑長期被再現的歷史位置、省思被敘說的族群身影，成為原住

民族建構「我是誰」的基石。當身分認同不再是問題，我們可觀察導演們從「參與

歷史」到「介入歷史」的不同考量。任何介入歷史的書寫策略，皆在一個線性的時

間軸上，商榷文化研究者Hayden White（1928-）「每一個歷史呈現都有意識形態的

作用」之諭示1。Hayden White企圖以多重歷史（histories）的反思，替代單一歷史

（History）之陳述，提醒讀者留意敘事者的發言位置，旁及以何種「後設」觀點介入

歷史論述。「歷史議題」紀錄片的關切，一方面顯現多重的歷史詮釋，導演們亦選

擇性地回應了現當代的時局變化。以下將從三個歷史事件的回溯、三個問句，鋪陳

此向度的思考。

誰的霧社事件？

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 • 巴萊》，於2011年上映時再次召喚臺灣民眾的歷史

記憶：即1930年莫那魯道帶領族人，正面迎戰日本殖民政府的蠻橫與威權，賽德克

族人可歌可泣的殉身，宛如一則臺灣命運之隱喻。然而這則隱喻，在《賽德克 • 巴
萊》電影與既有論述之外，存在不同向度的省思。

1998年邱若龍（漢族）完成「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此紀錄片

透過訪談當年與日人合作的Toda部落族人，揭示日人如何洞悉族群內部的敵對狀

態，採取「以番制番」策略。此一視角顯現了歷史的縫隙，也成為導演們發問的契

機。2013年比令 • 亞布（泰雅族）的《霧社 川中島》，試圖從我族觀點進行霧社事

影．像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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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詮解，在影片中，邀請清流部落（霧社事件後裔居住地）的兩位知識份子Takun 
Walis（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從賽德克族群、後裔身分的敘述位置切

入，完整了霧社事件的歷史脈絡。無獨有偶，2013年湯湘竹（漢族）執導的紀錄片

《餘生：賽德克 • 巴萊》，同樣以清流部落後裔的步伐，重新回溯賽德克起源之處：

巨巖Pusu Qhuni。導演們關注霧社事件之後的餘生們，藉著紀錄片的參照、溯源，

以思考後代重生的意義。這些影像不僅揭示賽德克族人內部觀點，也進一步補充了

二元對立的抗日史觀，呈現現今族人面對過往、迎向未來的姿態。

Dakis Pawan（郭明正）在《霧社‧川中島》中提供了
賽德克族後裔的觀點（照片來源／比令‧亞布）

比令‧亞布（Pilin Yapu）導演自1990年代投入原住
民族紀錄片攝製工作（照片來源／比令‧亞布）

我們為何而戰？

「臺籍原住民兵」稱號之溯源，起於二戰的高砂義勇隊。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

橋事變，1942年臺灣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當局鼓勵臺灣人（閩、客、

原住民族）報名申請入伍訓練。根據史料記載，1942年3月始有第一批稱作「高砂

族挺身報國隊」前往菲律賓戰場，這是第一支完全由原住民族組成的軍隊，此後改

名「高砂義勇隊」，至1945年4月日本政府進一步在臺灣實施全面徵兵制度為止，共

計有八回高砂義勇隊徵召與出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也進入國共戰爭時期。花東地區投身軍旅的

原住民被編入七十師一三九旅，前往中國戰場，成為國共征戰的其中一員。其後，

古寧頭戰役、韓戰、以及1958年金門八二三炮戰，皆有原住民兵投身其中。1990年
代後，臺籍老兵的訪談錄、自傳以及相關研究陸續呈現，對於戰爭歷史與記憶的建

構，無疑是一大進展。2015年原住民委員會也出版了《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

爭時期原住民軍人》2 著作，更細緻地標誌了臺籍兵中的族群類別。這些成果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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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的集體記憶，除了透過老兵、家屬之口重回戰

場，在定調「傷痕血淚」、「悲劇」、「悲歌」的主

軸下，臺籍兵的悲涼與吶喊，相當一致。

臺籍原住民兵的歷史參與，也在紀錄片中現

身、現聲。1998年日本作家柳本通彥隨著臺籍日

本兵赴日陳情，完成《我們為了日本而戰》，記

錄三位原住民兵的戰後生活，影像透露了「為日

本而戰」的心境轉折。而後，林琬玉（漢族）執

導《山林的記憶》（1999）、潘小俠（漢族）《不知

為誰而戰─高砂義勇隊影像故事》（2000）皆訪

談昔日的高砂義勇軍，不僅呈現這段被湮滅的歷

史，也道盡戰爭的殘酷，並批判日本政府對臺籍

老兵的不聞不問。2011年蔡政良（漢族）執導《從

新幾內亞到臺北」》，從洛恩阿公當年被徵召為第五回高砂義勇隊，派遣至新幾內亞

參戰的故事出發。66年後，阿公的兒子和孫子，為了體會老人家當年的戰地人生，

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除了重返過去戰場的故事，該紀錄片亦思索了都蘭、新幾內

亞共同面臨的資本遊戲與危機3。

除了高砂義勇隊的身影，湯湘竹（漢族）從《人間》雜誌的報導出發，完成《路

有多長》（2009）的紀錄，影像見證了臺東都蘭以及海線阿美族臺籍老兵，在國共戰

爭之後擺盪於中國與臺灣的身影。這些紀錄片的拍攝焦點，建立在臺灣解嚴後對於

「歷史」的反思，因此，臺籍原住民兵的口述訪談，回應歷史的辯證性，也建構了

戰爭記憶與原住民族群認同的依存關係。

《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

民軍人》書封（圖片來源／原住民族委

員會）

1943年 4月，都
蘭部落第五回高

砂義勇隊成員合

影於集會所前。

四位隊員從左到

右依序是力外、

洛恩、古拉斯、

隆米亞（照片來

源／洛恩么女林

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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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戰後初期（1945-1949）南志信（卑南族）、華清吉（排灣族）、林瑞昌（泰雅

族）、高一生（鄒族）皆投入臺灣政治，1951年林瑞昌當選第一屆臺灣省臨時省議

會議員；高一生於1945年擔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更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

區，這些姿態促使臺灣政壇留意「原住民」的發言權。1949年由「山地工作委員會」

委員陳顯富邀請林瑞昌與湯守仁、高一生、高澤照、簡吉等人，商議組織「高砂族

自治會」（後來改稱「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林瑞昌任主席，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

湯守仁則負責軍事方面。同年，陳誠繼任省主席後，陸續發佈「臺灣省戒嚴令」、

「懲治叛亂條例」、「肅清匪諜條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除宣佈臺灣地

區戒嚴外，這些法條也奠定了臺灣此後40餘年的威壓統治時期。，在「恐共」的陰影

下，情治單位逮捕民眾，並以「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等的模糊規定，

編派罪名，造成無數冤獄，1950年代前半白色恐怖氛圍，因而形成。1954年被逮捕

原住民菁英中，有六名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其

中就包括：高一生、林瑞昌、湯守仁等人。比恕依 • 西浪（泰雅族）、嘎歷 • 嘎辣嘿

（賽夏族）執導《白色追憶錄》（2006），透過林瑞昌、林昭明與高一生故事，訴說臺

灣原住民族遭受的白色恐怖，並試圖在噤若寒蟬的氛圍中，思考原住民菁英的政治

參與及民族想像。

本期專欄討論「歷史議題」紀錄片，特別側重原住民族與臺灣歷史的互動。原

住民「合而不同」的歷史參與，使得臺灣多元文化的共存、多族群的聚合與相遇，

能有意義地呈現。「合而不同」的「合」，意味著同在此島嶼的原住民，共同感受政

治、社會之脈動與變遷，參與臺灣這百年來的流光；至於「不同」，則彰示了原住

民族的主體性，以期豐富臺灣歷史，成為我們思索族群關係之重要契機。

註釋

1 White, Hayden. 1988."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5. pp. 1193-
1199.

2 蔡金鼎主編《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

3 導演蔡政良將此經歷以兩種形式出版，一為紀錄影像「從新幾內亞到臺北」（撒拉放工作室，2011），另一為

著作《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臺北：玉山社，2011），兩者可互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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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快遞

「鳥瞰臺灣古地圖展」中部巡迴
——微觀〈大太魯閣交通鳥瞰圖〉中的「合歡越嶺道」西段

何孟侯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專員

臺
灣從十七世紀起，東來的歐洲人為貿易及軍事所

需，開始繪製臺灣的地圖，為了使用者便於理解，

其中包含不少詳盡的城堡和港埠要塞鳥瞰圖。清代康熙

年間之後，陸續出現一些具有多重視點、筆觸細膩的臺

灣山水輿圖卷軸。到了日本時期，日人吸收了歐洲美術

透視技法，融合日本傳統畫風，在交通和印刷等科技躍

進的推波助瀾下，無意間留下更多精繪的臺灣觀光鳥瞰

圖。所謂鳥瞰圖，指的是模擬由高處俯視地表，依據「近大遠小」視差原理，以透視

法表現地物、地貌等高低遠近，所繪製之地圖，類似鳥類自空中俯瞰地面之影像。

目前正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市）展出的「翱翔福爾摩沙－鳥瞰臺灣

古地圖展」，蒐羅了日本統治時期所繪臺灣全島或城市鳥瞰圖等約 80 幅，並

搭配清代山水式畫法的輿圖 10 餘幅、臺灣古今中外重要古地圖 20 餘幅，及近

現代臺灣鳥瞰圖 10 餘幅，多數為臺灣古地圖史料文物協會會員之收藏。特別

一提，在進入展場的主視線上，運用吉田初三郎繪製的〈大太魯閣交通鳥瞰

圖〉做了高解析度的掃瞄、放大並輸出成巨幅掛軸，這樣安排除了考量展廳的

裝飾效果外，也希望將這張圖的細部內容，更清楚的呈現出來，讓到館參觀

者能循著圖中的動線，神遊其中，這也是觀覽此類鳥瞰式地圖最大的樂趣所

在。昭和 10 年（1935）6 月間，為了配合日本政府「始政 40 週年紀念 - 臺灣博覽

會」，臺灣總督府特邀在日本已是宗師級的吉田初三郎來臺繪製全臺鳥瞰圖，1   

而〈大太魯閣交通鳥瞰圖〉正是這一系列中的經典之作。

這張圖的北方在右，南方在左，西方在上，東方在下。畫幅前景的左邊很細

緻的畫出當時花蓮港廳（今花蓮市）的市街景況，畫幅前景右邊則可見到一處規模

「翱翔福爾摩沙－鳥瞰臺灣古地

圖展」中部巡迴展海報（圖片來

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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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的市鎮：蘇澳及蘇澳港。除了前述這兩個焦點外，要看的便是當時主要的交通

建設，也是此圖刻意凸顯的「合歡越嶺道」及「臨海道路」，因為幾乎在吉田初三郎

繪圖的同時，昭和10年（1935）2月，才剛修築完成這條西起霧社東至太魯閣峽口的

「合歡越嶺道路」。2

〈大太魯閣交通鳥瞰圖〉中的「合歡越嶺道」西段（圖片來源／遠流資料室）

做為展覽的中部巡迴，基於地緣我們特別聚焦在其中的「合歡越嶺道」西段做

一微觀；首先，越過近景與中景的山嶺，在畫幅遠景偏左的上方找到「霧首先，越

過近景與中景的山嶺，在畫幅遠景偏左的上方找到「霧社」，這應是此圖繪製合歡

越嶺道路西段的一個起點，從這個點循著山路直上到了「追分」，追分即今日的翠

峰一帶，這段路中間已略過了近年發展成為熱門旅遊點清境農場（即當時的見晴牧

場），再往上是「櫻ケ峰」，即今之櫻櫻峰，繼續蜿蜒而上會來到「合歡」，這裡有日

人所設的合歡山駐在所，位置在今之昆陽休息站，在此可遠眺標高3,544公尺的「奇

萊主山」及標高3,605公尺的「奇萊主山北峰」，再往上標示了這條路的最高點「合

歡山」為3,394公尺，也就是今日在武嶺（標高3,275公尺）向北北東望去之山巔，再

往前有「石門」，越過了當時的州廳界續行就是「關ケ原」，如此也就從臺中州跨入

花蓮港廳。若能仔細看圖的話，可以發現，吉田初三郎細緻的將合歡山的景色畫得

特別寫實，深綠色林木與青綠色草原交融，讓觀者彷彿身歷其境；以上便是「合歡

越嶺道」西段，即今日南投縣範圍內在這張地圖中標示的地名，大約是今日走在省

道台14甲線上可以經過的景點。

進入花蓮，事實上也是這張鳥瞰圖最精彩的一段，大太魯閣山區，因為當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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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日本本土或是臺灣島內各方人士，都視之為

旅遊的熱點，又正極力爭取成為「國立公園候補

地」，3 所以其中的景點更是畫得鉅細靡遺，所

以其中的景點更是畫得鉅細靡遺。這條「合歡越

嶺道」原屬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然

在經歷殖民政府長年的征討與鎮壓後，1935年間

繪成的這張鳥瞰圖中，關於原住民部落的標記異

常少見，取而代之的官方的新建設與命名，此或

為突顯總督府銳意經營下的成果。

此次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亦提供了館藏地圖5件，其中2件屬於清代的地圖，3件
屬於日本時期總督府檔案的附圖，搭配其他精彩的百餘張日本時期鳥瞰地圖一同展

出，讓這些平日看似無奇的檔案地圖，在展覽的精心規劃下，顯得生動有趣。其中

像是光緒4（1878）年〈全臺前後山輿圖〉、明治28（1895）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宜

蘭支廳會見蕃人報告〉所附宜蘭地區地圖、日本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紅頭嶼外二

島〔火燒島〕出張所成田〔安輝〕技師復命書〉中所附紅頭嶼（即今稱蘭嶼）東清灣

地形圖等圖，從中可看出日人對原住民地區之關注，如能與文字史料、相關與檔案

結合做深入的研究，相信各界應能藉由此次展覽的連結看到更多地圖中隱而未顯的

歷史隙罅。

「翱翔福爾摩沙－鳥瞰臺灣古地圖展」中部巡迴展由臺灣古地圖史料文物協會

策劃執行，並邀本館與國家圖書館、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北投文物館聯合主

辦，將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展出至今（105）年10月23日，除週一與國定假日外，

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17時，敬邀讀者蒞臨參觀。

註釋

1 參見〈吉田畫伯の麗筆で　全臺灣を一目に　臺博を彩る豪華版　近く全島の景勝を繪の行腳〉，《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10年6月15日A(二)版報導。

2 「合歡越嶺道」於日本大正3年（1914）開始進行修築。

3 昭和7年（1932）3月花蓮港廳地方成立「東台灣勝地宣傳協會」，爭取太魯閣作為國立公園預定地，自此無

論地方官吏或民間便積極透過報紙、旅遊文宣與各類展覽活動進行宣傳。大約在吉田初三郎來到花蓮繪圖

的時間點 -昭和10年（1935）6月間，正是這一連串爭取活動的高潮，而後在同年9月，太魯閣成為官方核定

之「國立公園候補地」，於昭和12年（1937）12月正式完成「次高タロコ國立公園指定」。

日本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紅頭嶼外二島〔火燒

島〕出張所成田〔安輝〕技師復命書〉中所附紅

頭嶼（即今稱蘭嶼）東清灣地形圖。（圖片來源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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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都市阿美族的木工歌歌謠

楊士範
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興趣為都市原住民、當代原

住民社會變遷、歷史社會學。主要著作有《平和（Piuma）排灣族、城鄉遷移與社會

文化變遷》、《礦坑、海洋與鷹架》、《阿美族都市新家園》、《成為板模師傅》、《聽

見「那魯灣」》，〈長嗣繼承制度與人口差別遷移—一個排灣族和平村城鄉移民的例

子〉、〈當代阿美族都市移工、流動與扎根〉等專書及相關論文多篇。

回
顧原住民歌謠發展史，戰後誕生了許多描寫工業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心聲歌

謠。筆者初步整理了若干戰後的原住民勞動歌謠，如表一所示。這些歌謠，

可以具體反映出戰後原住民主要從事的幾個行業：煤礦業、遠洋漁業及營造業。從

歌謠創作的角度來看，這些歌謠，主要是集體創作，其次才是個別創作。集體創作

的歌謠，大多是先在原住民離散者之間傳唱，後來才被採集、編譜，書寫固定下

來；個別創作的作品，則透過唱片公司發行卡帶、CD等的方式傳播開來，成為小

眾或大眾的流行歌曲。其中，有關營造業的勞動歌謠，又以描繪板模工的歌謠創作

最引人注目。當中，1980年代誕生的都市阿美族人集體創作〈木工歌〉，是流傳最

廣的一首歌1。之前，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最早蒐集到「桃園版」的木工歌，亦即歌

詞的臺北改為桃園而已，其餘歌詞都一樣。後來，我曾在新店地區訪問過一些阿

美族板模師傅（從業約二、三十年），但這些師傅都未曾聽過這首歌謠。從這些少

許的跡象，或許可以推測這首歌流傳的過程最早可能制限於某些地方（例如桃園地

區），後來才慢慢傳入臺北市或新北市阿美族的生活領域中。例如，近幾年新北市

新店區的溪洲部落的居民，是透過新北市部落大學的課程，才接觸到這首歌謠（雖

然說溪洲部落的住戶有高比例的建築板模師傅）。這首歌，其傳播的方式是透過阿

美族工人們下班之後的自娛娛人吉他彈唱，隨著轉移到不同工地而開始流傳。其傳

播的地區剛開始可能不大，後來才逐步擴大。這跟唱片工業的「歌曲」傳播方式很

不一樣。

除了上述集體創作的〈木工歌〉之外，另外，近來還有個人創作的歌曲，例如

阿美族歌手夏國星創作的〈釘板模的心聲〉、排灣族樂團Boxing的〈山上拉釘人〉及

阿美族歌手查勞．巴西瓦里的〈板模工人〉等，都有很高的知名度。這類的創作都

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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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過CD的方式流傳。亦即歌手個人創作的作品，透過唱片公司灌錄成可販賣的

商品（大量生產成卡帶、CD形式），將「聲音」資本主義化。比起上述面對面傳唱

的〈木工歌〉歌謠，這些市場取向的歌曲可以傳播的更遠，也可以跨越不同族群與

職業類別閱聽人群的限制。

表一　當代都市原住民的勞動歌謠一覽表

歌　　　　　名 創　　作　　　者

〈為什麼〉 莫那能

〈盼漁郎歸〉 集體創作

〈海上情懷〉 集體創作

〈祝福你行船人〉 集體創作

〈惜別的港岸〉 集體創作

〈討海人〉 集體創作

〈捕魚歌〉 集體創作

〈船員的悲哀〉 集體創作

〈離鄉背井〉 集體創作

〈男子漢當自強〉 集體創作

〈工作歌〉 集體創作

〈鷹架風情〉 集體創作

〈創業苦經〉 集體創作

〈巴奈十九〉 Suming

〈遠洋〉 Suming

〈遠洋的心聲〉 集體創作

〈木工歌〉 集體創作

〈釘板模的心聲〉 夏國星

〈砂石車司機〉 夏國星

〈坑洞工作的男人〉 夏國星

〈失業人的心聲〉 夏國星

〈實話實說〉 高子洋

〈山上拉釘人〉 葛西瓦

〈板模工人〉 查勞．巴西瓦里

（製表／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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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都市阿美族人集體創作的〈木工歌〉，歌詞是這樣寫的：

Niyaro  no  Taypak  o  pimokongan

Niyaro  no  Taypak  o  pimokongan

Siyakay  toktok  katawako  ko  ´orip  ni  natrieng

Macokako  malokelon  ´say to loti

Misiyapan  to  dadaya  kocihang  sako  toki

Maherek  a  malafi  si´ayaw  sato  lawmiciw 、wisep、sasimi

（臺北這個地方是做木工的大本營 /每天所聽到的是工地裡敲敲打打的聲音 /在
樓梯間上上下下/做到下午五點後才收工/晚飯後只見到全身疲勞的人/面對著老
米酒、維士比、沙西米作樂） 

這首〈木工歌〉流傳於大臺北地區，但詞、曲作者皆已不可考。不過，如果我

們分析這首民謠的歌詞內容，將看見一些有趣的現象。2 首先，歌詞的第一段，

Niyaro是部落之意；Taypak 是臺北；pi-mokong-an（mokong，即木工之外來借詞），

做木工的地方（pi-×××-an為阿美語法中的處所焦點）。整段，意為臺北這個地

方是做木工的大本營（部落）。其次，第三段中的 Siyakay是日語「社会」（しゃか

い，shakai）的外來借詞，指的即是「社會」；toktok為阿美語，「敲敲打打」的意思；

Katawako也是外來借詞，日語的「型枠」（かたわく，katawaku），指的是「模板」；

´orip為阿美語，「生活、生命、生計、人的一生」之意；na-tireng也是阿美語，「身

體」之意。第三段整段大意即：每天所聽到的是工地裡敲敲打打的聲音。

第四段，Ma-cokako 為阿美語「爬上」之意（動詞）；ma-lokelon為阿美語「下去」

之意（動詞）；´say為阿美語「…之間」之意；loti為外來借詞，國語之「樓梯」。整

段大意即：在樓梯間上上、下下。第五段，Mi-siyapan為外來借詞，國語之「下班」

（siyapan），其中ma-及mi-在阿美語語法結構中，被稱為「主事焦點」；dadaya，阿

美語「晚上」之意；koci-hang為外來借詞，日語「五點半」（ごじはん，gojihan）之

意；sako，外來借詞，日語「離去」之意；toki也是外來借詞，日語的「時」（とき，

toki），時間之意。整段大意即：做到下午五點半後才收工（下班）。

最後一段，Ma-herek為阿美語「結束」之意；ma-lafi為阿美語「吃晚餐」之意；

si ayaw也是阿美語，「面對，在前」之意；lawmiciw外來借詞，國語「老米酒」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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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p也是借詞，國語「維士比」之意；sasimi，日語之「沙西米」之意。整段大意即：

晚飯後只見到全身疲勞的人，面對著老米酒、維士比、沙西米作樂。

就〈木工歌〉這首阿美族民謠整體的意義而言。首先，是整首歌的歌詞很多地

方是日語及國語之外來借詞，諸如mokong、katawaku、shakai、loti、siyapan、koci-
hang、saku、toki、lawmiciw、Wisep及 sasimi；這些詞彙是阿美族原本所沒有的，因著

與外界的長期社會接觸，故使歌謠借用異族的語言，來指稱外來之物或新的事物。

此歌謠用阿美語法，很有趣的將阿美語、日語及國語（北京語）串用其間。形成所

謂的混雜性的現象。其次，此歌謠，用pi-mokong-an來指稱從事木工勞動的場所，也

就是木工（板模）工人被集中勞動的空間。阿美語沒有「社會」的概念，他們用日語

「社会」（しゃかい，shakai）來指稱「社會」。再其次，就勞動時間而言，此歌謠借用

Siyapan（下班）、koci-hang（五點半）及 toki（時間）之外來詞彙，來指稱木工下班的時

間。最後，此歌謠最後一段則標示上班時間（雇主的時間）與下班時間（自己的時

間）之區別；晚餐之後，為飲酒休息之休閒時間（非勞動時間）。（本文摘錄並修改自氏

作《成為板模師傅：近五十年臺北縣都是阿美族板模工師傅養成與生命史》（2010）一書。）

阿美族板模師傅工地作業之一角，攝於新北市南勢角（圖片來源／楊士範）

註釋

1 這首民謠，約誕生於台灣都會區大興土木的1980年代。當時都市的公共設施、集合住宅或商業大樓，急需

要大量的勞動人口投入建設行列，來都市的原住民前後透過社群網絡加入工地勞動的工作。之後，曾經有

高比例的原住民勞動人口，從事營造業的基層工作。在建築工地勞動的工種分布上，排灣族偏向於鐵工工

作（鋼筋工），而阿美族偏向於木工（板模工）。都市阿美族人，則常戲稱自己的木工職業為「木師」（牧師

的諧音），或「男模」（男性板模工的簡稱），甚至稱自己為「做家」（作家的諧音）。女性多從事拔釘或傳料

的工作，她們戲稱自己是「拉釘公主」或「拔釘公主」。

2 特別感謝陳正福老師（阿美族母語老師）逐字逐句的翻譯與解釋。



美國記者眼中的牡丹社事件 65

美國記者眼中的牡丹社事件
——導讀《征臺紀事》

翁稷安
嘉義義竹人，生長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

員。博士論文討論1920至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對三民主義的推動，未來除希望能在原本領域繼續

深耕外，更期盼能進一步將研究觸角延伸至戰後臺灣。

豪
士（Edward H. House, 1839-1901）於 1875年在東京自行出版的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一書，由陳政三翻譯，以《征臺紀事》為正式中文書名，

已是第三次在臺灣出版，分別是 2003年原民文化、2008年臺灣書房，以及此次

2015年五南圖書所出版。這樣一部堪稱「硬性」、帶有史料性質的著作，能反覆修

訂出版，獲得市場不錯的回饋，正說明著本書在臺灣史的重要地位，和譯者對本書

的用心。

新書視窗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

件始末》書封（圖片來

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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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年五南版中，最明顯的不同，就是譯者陳政三在序言中加入了對作者

豪士的生平介紹。豪士為記者出身，在1870年時來到了日本，之後持續在日生活

了三十多年，和日本政界有著密切的交往和互動。以記者的訓練，留下許多報導和

著作，成為當時西方世界要了解日本政情的重要管道，或者，用略帶有情緒和負面

的形容，是當時日本對西方的「傳聲筒」。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豪士對日人的同情或

採用日方觀點，情有可原，但若以《征臺紀事》一書的內容來看，紀錄足稱詳實，

從第三方的角度，對1874年中日「牡丹社事件」保有了不同於傳統教科書的書寫；

他流暢的敘事能力，也使今人對當時臺灣的風土人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全書共有

三十七章，並有譯者分為「征臺前的準備」、「浴血戰場」、「外交折衝及落幕」三部

分，並對各部分寫下簡短的導論，讓讀者能更為便利、快速的掌握各章要旨。

迥異於以清朝為中心的傳統歷史敘事，豪士從國際法的視野看待牡丹社事件，

當時發生於臺灣週邊的船難，如1867年的羅妹號，遇難者或救援者往往遭受東部

原住民族的攻擊，而清廷又宣稱這些處於「番界」外的「生番」非其管轄，以逃避

責任。逼得外國勢力只能自力救濟，自行和東部原住民族戰爭與和談。清廷規避國

際法責任的作風，給日人可趁之機。1871年，琉球船支於臺灣外海觸礁失事，漂流

至臺灣的水手，有54名被殺害，僅12人逃離，日本即藉此慘案，確立對琉球的統

制，同時策劃對臺出兵，雖於日本內部出現反對的聲音，但征臺的大方向已然確

立。日軍於1874年5月登陸，作為第一次對外征伐，狀況百出，所幸獲得美國籍長

期經營臺灣南部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協助，藉著李仙得的情

報和名號分享，獲得當地住民的合作，很快建立了基地。

這些來臺的日方軍人，多為失意武士，在日本國內「征韓論」被否定後，南方

的臺灣戰場成為這些人士宣洩不滿之處。也因為訓練不足，尚未統合成專業的現代

化部隊，經常出現脫序的行動，整個對臺戰役即在如是半規劃半意外的情況下進展

著。石門之役，就是在日軍個別的脫隊行動，被牡丹社人攻擊後才爆發，也讓原本

以和談為前提的征臺計劃，變成訴諸武力。

於是年6月開始發動大規模清剿，日軍除了要對抗仇日的原住民族，更要對抗

不利的自然環境。在西鄉從道的率領下，日人採取和戰同時並進的策略，和願意合

作的番社展開談判，全力衝刺對牡丹社及其盟友的討伐，克服了層層天險，取得勝

利，將牡丹社、高士佛社等社趕入深山；並收集足夠的情報，開啟東臺灣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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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清朝政府的態度一直曖昧不明，在豪士的紀錄中，看到不同官員間不

同的矛盾說法。等到戰事進入尾聲，李鴻章才派沈葆楨來臺，開始一連串和日軍的

談判。沈派遣潘霨和西鄉談判，在反反覆覆的會談中，雙方願意承認清朝在東臺灣

的主權，但清朝必須支付日方所有的出兵費用，簽定了「西潘密約」。用豪士的形

容，雙方談判是「日本的現實手法對抗清國的古典方式」。但該協定事後，又被清

方片面撕毀，讓外交戰的戰線從臺灣延長到了北京。

對於日軍征臺一事，親日的豪士持正面態度，認為日方代替了清廷執行早該進

行的任務，讓類似的海難情形不再發生。然而，清朝中央立場卻轉為強硬，宣佈

對「番界」早有主權，日軍征臺是片面的侵略行為。在北京進行的中日談判陷入僵

局，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談判，他國也加入調停的行列，在數度瀕臨談判破裂

後，雙方簽訂了《清日臺灣事件專約》，日本出兵之舉取得了全面的認可和勝利。

此外，該事件也間接凝結了日本的民心，確實如豪士略帶偏見的觀察，日本致力改

革，逐漸走入現代國家之列，並成為和西方相抗衡的亞洲勢力；卻也因為外國勢力

爭雄的野心或處境，走上了另一條不健全的道路。

通觀全書，不難察覺豪士個人的偏好，但作為記者，他仍堅守了記者的底限，

這當然是份有立場的報導，但絕非不實的偽造。從事前的脈絡追尋，再到軍事戰場

到外交戰場的描繪，都留下詳實動人的文字。豪士的文字造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而他的好奇心也在戰爭的主調之外，替當時東臺灣的原住民留下了近乎民族誌的

書寫，精彩程度甚至不下戰爭的主軸。這當然是本歷史著作，但經由作者寫作功力

和譯者的用心補充，讓本書成為一吸引人的深度「故事」，這或許是好的報導或史

書，所被遺忘已久的特質。


